


五、 其他事项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抢栽抢建； 违反规定抢栽抢建

的，对抢栽抢建部分不予补偿。

联系单位： 乌沙镇人民政府，联系人： 胡源，联系方式： 19156611717;

联系单位： 秋江街道办事处，联系人： 李怡鸿，联系方式： 18156627121。

附件： 拟征收土地范围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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